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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單位 警察局 

業務項目(SOP)名稱 公有路邊停車格申請廢止 

 

 

作業天數 

申請人親至交通警察隊 

※本案申請人為「澎湖縣公有路邊停
車格申請廢止作業基準」第 3點相關
行業之負責人。 

填寫及攜帶 
1.路邊停車格廢止申請表。 
2.廢止停車格證明(切結)書。 
3.廢止標的現況照片。 

4.其他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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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發文結案。 

2.進行停車格標線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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